
[bookmark: _GoBack]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额敏县2024年度
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专项报告

根据《关于报送2024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的通知》工作要求，现就额敏县2024年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情况汇报如下：
一、额敏县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基本情况
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全县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总额（账面数，下同）405597.95万元，负债总额48982.01万元，净资产356615.94万元。其中：行政单位资产总额233291.28万元，占资产总额的57.52%。事业单位资产总额172306.67万元，占资产总额的42.48%。
二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情况
（一）健全管理制度。制定印发《额敏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》（额政办发〔2024〕8号）、《额敏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、处置工作规程（暂行）》（额财字〔2024〕20号），对资产配置、使用、处置等方面提出基本要求，持续激发各行政事业单位主体责任，进一步规范资产配置、处置行为，做到资产管理有章可循。
（二）严把关口审批。不折不扣落实政府“过紧日子”要求，明确全县办公设备和家具等资产配置标准参照自治区配置标准执行，优先通过调剂方式配置资产，加强资产配置、处置审批监管。
（三）加大监督整改。认真做好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月报、年报编制工作，依托资产管理信息系统，对全县资产管理数据进行日常“巡检”，督促各行政事业单位开展资产清查盘点、对账等工作，限期完成核实修正。
（四）强化盘活利用。积极落实《财政部关于盘活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指导意见》（财资〔2022〕124号），截至2024年末，全县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存量盘活取得资产收益1.12亿元。
三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存在的问题
（一）管理机制还需完善。部分行政事业单位未按固定资产管理职能构建资产、财务、使用部门多方协调一致的联动管理机制，资产购置、使用和清查盘点制度落实不严格，资产管理缺乏连续稳定性，历史遗留问题较多。
（二）管理工作还需提高。部分行政事业单位虽然按照要求制定了内部管理制度，但在实际工作中受资产管理人员素质等多种因素影响，很多单位还存在重配置使用、轻管理管护的现象。
（三）管理绩效还需提升。部分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人员大多身兼数职且岗位变动频繁，导致存在资产系统数据更新不及时、报表质量不高等问题，且资产管理大多停留在填报数据和报表上，家底不清等问题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。
四、下一步工作安排
（一）落实资产管理职责，强化管理制度执行。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资产管理制度，抓好《额敏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、处置工作规程（暂行）》（额财字〔2024〕20号）等资产管理文件的执行。
（二）夯实基础管理工作，确保家底清晰准确。督促各行政事业单位开展资产清查，严格资产登记，准确完整登记资产信息卡，加强资产动态管理，确保资产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。
（三）规范资产管理行为，提升资产管理效果。督促各行政事业单位严格按照资产配置标准配置资产，严禁在资产闲置或对外出租出借的情况下配置同类资产，对于待报废资产严格按照规定履行报批程序后及时进行处置，处置收入及时上缴国库。
（四）推动资产盘活利用，提高资产使用效益。优化在用资产管理，推进资产共享共用，开展闲置低效资产处置工作，对难以调剂利用且不影响行政事业单位履职发展的低效闲置房产、设备物资等，按规定履行审批手续、开展资产评估，通过公开出售、按程序划转等途径，增加收入、节省支出，实现资产处置效益。单位暂时无需使用或没有产权证的低效闲置资产，通过资产出租的方式，履行相应审批手续后盘活资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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